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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浙江浙大網新蘭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ZHEDA LANDE SCITECH LIMITED*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季度業績公告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概要

‧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實現營業額約人民幣22,100,000元，
較去年同期約增長24.6%

‧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創造純利約人民幣2,731,000元，較去
年同期輕微減少約6.5%

‧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派發中期股息

二零零三年第一季度業績

浙江浙大網新蘭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董事會（「董事會」）謹此提交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
合併經營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未經審核之營業額約為人民幣
22,100,000元，較二零零二年同期營業額增長約人民幣 4,364,000元，即約增長
24.6%。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純利約為人民幣2,731,000
元，較二零零二年同期經營業績減少約人民幣190,000元，即輕微減少約6.5%。



2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連同二零零二年同
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附注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收入、淨額 2 22,100 17,736
銷售成本 (15,890) (10,283)

銷售毛利 6,210 7,453
銷售費用 (1,685) (1,056)
管理費用 (3,879) (2,446)
其他業務收入（支出） 70 (56)

營業利潤 716 3,895
財務成本、淨額 (133) (303)
增值稅返還 2,753 -

除稅及少數股東權益前利潤 3,336 3,592
所得稅費用 3 (608) (723)

除少數股東權益前利潤 2,728 2,869
少數股東權益 3 52

淨利潤 2,731 2,921

每股盈利－基本 4 人民幣0.008元 人民幣0.013元

附註：

1. 公司呈報基準

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註冊成立為股份有限公司，其
後配售H股於二零零二年五月三日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創業板」）上市，有
關之詳情已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刊發之招股章程（「招股章程」）內。

本集團之財務報表已按照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之國際會計準則及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
（「創業板上市規則」）之披露要求而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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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銷售收入、淨額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電信系統開發業務
－系統集成 12,690 16,412
－自產軟件銷售 5,128 －

17,818 16,412
硬件及軟件貿易收入 4,282 1,324

22,100 17,736

3. 所得稅費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所得稅 608 723

根據浙江省科學技術委員會認定，本公司為高新技術企業。另本公司為在杭州國家高新技
術產業開發區內的高新技術企業，於二零零一年起按15%的企業所得稅率繳納稅項。

本公司的附屬公司按其所在地之適用稅務法例及規定計算所得稅稅款，適用稅率範圍包括
0－33%。

4. 每股盈利

每股盈利的計算是按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淨利潤約人民幣2,731,000元（二
零零二年：人民幣2,921,000元）和已發行股份339,577,000股（二零零二年：于招股章程刊行
日已發行股份227,452,000股。猶如招股章程附錄六所述本公司股份拆細已於二零零二年一
月一日完成，並假設該等股份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期間內已
經發行及一直存在）來計算的。

由於於有關期間並無潛在攤薄股票，故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二年三月三
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每股攤薄盈利不作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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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儲備

除以下所披露外，於二零零三年及二零零二年之有關期間內並無其他儲備變動：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未分配利潤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一月一日 19,775 10,311
淨利潤 2,731 2,921

於三月三十一日 22,506 13,232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擬就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派付中期股息（二零零二年：
無）。

第一季度回顧

財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銷售收入約為人民幣22,100,000元，
與去年同期比較，上升約24.6%，主要是本集團進一步擴大銷售網絡所致。本集團
在報告期內的營利表現，繼續受到如本集團二零零二年年報內所述的因素影嚮，即
(1)市場競爭壓力、(2)審慎的經營策略及(3)營運成本增加，故此，本集團截至二零
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錄得純利約人民幣2,731,000元，與去年同期比較，輕
微下跌約6.5%。

產品開發

報告期內，進一步完善了電信網上營業廳、電信經營分析系統等產品的功能，繼續
在企業信息門戶、流程整合等方面投入研發，並開始進行移動終端無線增值服務產
品的開發，如：WAP應用、BREW應用等，成立了蘭德無線增值業務產業研究中
心，目前主要集中在BREW應用的研發和今後無線增值業務發展的研究。



5

市場及業務發展

本集團在二零零三年第一季度繼續鞏固各產品的市場佔有率，加深與各電信運營商
的合作（中國聯通、中國移動、中國電信和中國網通）。公司先後參與了中國電信北
方分公司（九省一市）的綜合客服系統、業務支撐系統二期（系統承載平臺）和咨詢
決策管理系統等項目的投標，並初步確立了項目合作意向。同時本集團正積極與各
地運營商合作，推廣公司核心產品。在第一季度簽訂了甘肅全省大客戶關係管理系
統、常州聯通內部門戶系統和湖南聯通全省收費郵件系統。

未來展望

由於國內各電信運營商相繼上市，競爭日趨激烈，本集團繼續加強與國外著名IT廠
商合作（IBM、Microsoft、ISS等），結合用戶的需求進一步加深與其產品的切合度，
不斷推出適合新的市場環境下各電信運營商的核心業務系統及信息化系統，協助各
電信運營商從以產品為主導向以客戶為主導轉變。

董事、監事及行政總裁之股票權益

依據香港證券（披露權益）條例第29條，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除以下披露者
外，任何董事、監事及行政總裁或其有關連人士未有任何公司股份或關連機構之個
人、家族、公司或其他權益。

董事、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股本中擁有的實際權益如下：

被視作於本公司股本中
人士 權益類別 股份數目 於本公司之概約實際權益

董事
陳平 個人 36,392,320 10.72%
鮑曙新 個人 8,643,170 2.55%
陳純 個人 4,094,130 1.21%

董事、監事及行政總裁獲取股票之權利

除上文披露者外，由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期間，本公司
的董事或監事或行政總裁未有獲得本公司股票的購股權。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
日，任何董事或監事或行政總裁或其配偶及十八歲以下的子女均未擁有或獲得或行
使認購本公司股票（或認股權證或債券，如適用者）之權利或購買本公司之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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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已有條件地採納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之主要條款及條件載于招股章程「購
股權計劃」一節。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概無根據該項購股權計劃授出購
股權。

主要股東

除上文所披露由董事、監事、行政總裁及彼等之聯繫人士持有之權益外，於二零零
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按本公司根據香港證券（披露權益）條例第16(1) 條而存置之主
要股東登記冊所示，本公司獲通知以下主要股東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10%或以上
之權益：

於本公司之
股東 股份數目 概約實際權益

浙江快威信息技術投資諮詢有限公司 34,117,800 10.05%
北京國囱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34,117,800 10.05%
浙江浙大網新信息控股有限公司 34,117,800 10.05%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並不知悉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有任何其他人士
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10%或以上之權益。

競爭權益

本公司各董事及各管理層股東（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概無擁有任何與本集團業務
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之業務權益。

保薦人權益

按本公司保薦人京華山一融資有限公司（「京華山一融資」）所更新及通知之資料，
京華山一融資或其董事、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概無於本公司之股本中擁有任何
權益。

根據本公司與京華山一融資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訂立之保薦人協議，京華山
一融資已就或將就其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直至保薦人協定根據當
中所載之條款及條件予以終止之日）止餘下期間內出任本公司之保留保薦人而收取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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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3條至5.25條所載之規定，
成立具有明確職權及職責範圍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張
德馨先生及蔡小富先生組成，並由蔡小富先生擔任主席。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第一季度業績報告已經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購回、出售或贖回證券

由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概
無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承董事會命
董事長
陳平

二零零三年五月十四日，中國，杭州

浙江浙大網新蘭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各董事願就本公告共同及個別對此承擔全部責
任，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上市規則而提供有關浙江浙大網
新蘭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資料。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深知及
確信： (i) 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成份；  (ii) 本
公告並無遺漏其他事實，致使其任何聲明產生誤導；  及(iii) 本公告所表達之一切
意見乃經過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作出，並以公平及合理之基準及假設為依據。

本公告將由刊登日期起最少一連七天載於創業板網站之「最新公司公告」網頁。

* 僅供識別


